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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保險理賠後，保險公司遲遲不付款該怎麼辦？原來還可以請求10％
遲延利息嗎？

⽂:王綱（認證法律⼈） ‧ 損害賠償‧保險  ‧ 2025-12-05

案例

A發⽣⾞禍、⾞輛受損，修復後按照保險公司規定備妥理賠申請書、⾏照及駕照影本、修⾞估價單及發票
等⽂件，向保險公司提出⾞體險理賠申請。沒想到保險公司收到理賠申請後拖了1個多⽉都還沒有給付保
險⾦，A該如何保障⾃⼰的權益呢？

本⽂

⼀、保險理賠爭議可透過申請評議或⺠事訴訟處理

（⼀）向業者提出申訴與後續申請評議

當發⽣保險理賠爭議時，⺠眾除了直接向法院提起⺠事訴訟外，也可以選擇依照⾦融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先
向業者提出申訴。如果⺠眾對於業者的處理結果不滿意，或業者沒有在收受申訴30⽇內處理，就可以免費⽤
書⾯向「財團法⼈⾦融消費評議中⼼（以下簡稱評議中⼼）」申請評議[1]。

收到評議申請後，評議中⼼可以先進⾏調處，當調處不成⽴或當事⼈任⼀⽅不同意進⾏調處時，再續⾏評議程
序[2]，並將最終決定作成評議書。評議結果原則上只會在雙⽅都接受的情況下才成⽴，若有⼀⽅不接受，評議
結果對雙⽅是沒有拘束⼒的；另外法律也有規定在保險業者事前同意的情形下，對於⼀定⾦額以下的評議結果
應予接受（關於⾦額標準，可⾒評議中⼼的「⼀定額度公告」），使得評議結果對於業者產⽣實質的拘束
⼒[3]。

關於⾦融消費評議制度的更詳細介紹，可參考法律百科⽂章：《遇到⾦融消費爭議怎麼辦？⾦融消費者評議中
⼼都會受理嗎？》。

（⼆）向保險公司提出⺠事訴訟

當然，⺠眾如果不想要申請評議，或有申請評議但對於評議結果不服，仍可以另外提出⺠事訴訟，只是要留意
應在2年的消滅時效內提出，以免保險公司主張時效抗辯拒賠[4]。

⼆、保險公司若未按時理賠，⺠眾可請求10%遲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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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保險法的規定，當要保⼈或被保險⼈「交⿑」證明⽂件後，保險公司⾄遲應在15⽇內給付保險⾦，如果
保險公司因為可歸責於⾃⼰的事由⽽遲延給付，則必須按照遲延⽇數給付年息10％的利息[5]。⽽且，⼀般認
為此項規定是強制規定[6]，保險業者除⾮是要作更有利於被保險⼈的調整，否則不能透過契約加以變更[7]，
例如不能⽤契約延⻑到30⽇。但要注意的是，保險公司要給付遲延利息的前提，必須是要保⼈或被保險⼈已
經「交⿑」證明⽂件，且保險公司沒有按時給付是因為⾃⼰的問題，⽽不是因為要保⼈或被保險⼈繳交的⽂件
有誤或有短少所致。

因此，⺠眾如果遇到保險理賠爭議時，縱使還在與保險公司磋商協調，建議仍要先備⿑保險契約中約定的理賠
申請⽂件，正式向保險公司提出理賠申請，這樣將來確認保險公司應負理賠責任時，才能夠及早起算10％的
遲延利息。否則，保險公司事後就可能主張⺠眾尚未交⿑證明⽂件，且⾃⾝不可歸責等理由，拒絕給付遲延利
息，使得⺠眾喪失原可獲得的保障。

三、案例分析

A已按照保險公司規定備妥理賠申請書、⾏照及駕照影本、修⾞估價單及發票等⽂件，向保險公司提出⾞體險
理賠申請，保險公司依照保險法第34條規定，⾄遲應該在收到⽂件15⽇內理賠。但保險公司卻沒有按時給
付，此時A可以透過⾦融消費評議或⺠事訴訟等途徑，請求保險公司給付保險⾦，以及⾃保險公司收⽂後第16
天開始到清償⽇為⽌，按照年息10％計算的遲延利息。

註腳
   ⾦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3條第2項：「⾦融消費者就⾦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融服

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起三⼗⽇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提出申訴之⾦融消費者；⾦融消費者
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融服務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起
六⼗⽇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融消費者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者，爭議處理機構之⾦融消費
者服務部⾨應將該申訴移交⾦融服務業處理。」
⾦融消費者保護法第24條第1項：「⾦融消費者申請評議，應填具申請書，載明當事⼈名稱及基本資料、
請求標的、事實、理由、相關⽂件或資料及申訴未獲妥適處理之情形。」

[1]

   ⾦融消費者保護法第23條第2項：「⾦融消費者申請評議後，爭議處理機構得試⾏調處；當事⼈任⼀⽅不
同意調處或經調處不成⽴者，爭議處理機構應續⾏評議。」

[2]

   ⾦融消費者保護法第29條：「
I 當事⼈應於評議書所載期限內，以書⾯通知爭議處理機構，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意思。評議經當
事⼈雙⽅接受⽽成⽴。
II ⾦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同意或於其商品、服務契約或其他⽂件中表明願意適⽤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
，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融消費者給付每⼀筆⾦額或財產價值在⼀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
受；評議決定超過⼀定額度，⽽⾦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額或財產價值⾄⼀定額度者，亦同。
III 前項⼀定額度，由爭議處理機構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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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保險，理賠爭議，⾦融消費者保護法，⾦融消費評議中⼼，遲延利息

   保險法第65條：「由保險契約所⽣之權利，⾃得為請求之⽇起，經過⼆年不⾏使⽽消滅。有左列各款情
形之⼀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要保⼈或被保險⼈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保險⼈知情之⽇起算。
⼆、危險發⽣後，利害關係⼈能證明其⾮因疏忽⽽不知情者，⾃其知情之⽇起算。
三、要保⼈或被保險⼈對於保險⼈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之請求⽽⽣者，⾃要保⼈或被保險⼈受請求之⽇
起算。」

[4]

   保險法第34條：「
I 保險⼈應於要保⼈或被保險⼈交⿑證明⽂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
通知後⼗五⽇內給付之。
II 保險⼈因可歸責於⾃⼰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分。」

[5]

   臺灣臺北地⽅法院103年度保險字第40號⺠事判決：「保險⼈應於要保⼈或被保險⼈交⿑證明⽂件後，
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內給付之。保險⼈因可歸責於⾃⼰之
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1 分。本法之強制規定，不得以契約變更之。
但有利於被保險⼈者，不在此限。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之⽂字；
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之解釋為原則。傷害保險⼈於被保險⼈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
亡時，負給付保險⾦額之責。保險法第1 條、第4 條、第29條、第34條、第54條、第131 條第1 項分別
定有明⽂。」

[6]

   保險法第54條第1項：「本法之強制規定，不得以契約變更之。但有利於被保險⼈者，不在此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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